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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莊育鈞

電話：(08)7320415 分機3618

傳真：(08)7320185

電子信箱：a25156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0165869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詳如說明七 (3550870_11016586900_1_3550870_11016586900_1.pdf、

3550870_11016586900_1_3550870_11016586900_2.doc)

主旨：檢送屏東縣110年度「退休菁英．風華再現」教師表揚大

會實施計畫及推薦表各1份，請踴躍提報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鼓勵退休教育人員再次投入教育現場，秉持以服務提昇

生命價值，用智慧實現弱勢關懷之奉獻精神，貢獻智慧、

經驗，並輔導弱勢學生課業輔導，爰辦理旨揭計畫。

二、請符合資格者，由學校填寫推薦表及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

於110年6月10日前逕寄送至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承辦

人。

三、推薦對象：退休教育人員(校長、主任、教師…等)再度投

入教育現場，例如：夜光天使、課後輔導、補救教學…等

輔導弱勢學生課業，服務至少屆滿二年，且有服務熱忱之

教師。

四、110年7月2日前公布受表揚人員名單，並公告於本府教育處

網站，將由承辦單位(和平國小)代為邀請相關人員與會。

五、表揚時間：110年9月23日(星期四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六、表揚地點：屏東縣政府大禮堂。

七、檢附旨揭實施計畫、推薦表各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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